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7號

原      告  鄧福清 

訴訟代理人  鄧朝興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王廟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仁壽 

訴訟代理人  盧世全 

            黃永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

3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91,382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29日起迄

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60，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1

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第2項）請求病假給予半

薪、資遣費、在職期間未提撥勞退6％、加班費、應休未休

假金額、休息及例假日加班費與職業災害補償。嗣於113年1

月2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28,2

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核屬減縮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揭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受僱於被告，任職廟祝工作，

薪資每月20,000元。工作內容為每日清晨5點至被告處開廟

門、整理廟內外清潔、敬香奉茶約1至2個小時後，至廟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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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村莊內四方位之東西南北營，進行清潔、敬香奉茶等工

作（早晚各一次）。返回廟宇後則從事服務香客、引領其參

拜路線等工作，下午工作結束後會返家短暫休息，直至晚上

約8點再至廟宇將外營及本廟之廟門關閉後返家。伊任職期

間工時過長無加班費，全年無休假亦無例假日及休息日，無

給予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或特休未休之工資，復未照實提

撥6％之勞工退休金，每月薪資均低於歷年之法定基本薪

資，尤有甚者，伊因長年處於工時過長之環境，致受有職業

災害。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住院後，至000年0月00日出

院，不料，被告竟於112年3月16日告知伊自即日起解雇並未

給予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嗣兩造經屏東縣政府調解委員會調

解不成立，伊深感勞動權益受嚴重侵害，爰起訴請求被告給

付項目如下：㈠住院薪資計3,666元。㈡自106年1月至112年

2月，每月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共計242,708元。㈢資遣

費76,600元。㈣未提撥勞工退休金計110,400元。㈤未給付

加班費用計585,403元。㈥104年6月19日至112年2月13日之

例休日上班工資計525,708元。㈦特休日上班工資計61,999

元。㈧職災申請95,359元。㈨預告工資1個月26,400元。為

此，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提起本訴

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28,243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非營利性質之廟宇，廟宇內之成員如委員、志工團

隊、爐主等基於信仰除自發性出錢出力外，均為無給職。

原告於000年0月間經當屆爐主引薦擔任顧廟人（即廟祝）

時，被告即已明確告知，廟方因為承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

化而性質特殊，並無任何生財收入管道，非屬勞動基準法

規範之範疇，僅能依廟方百年來之先人執事所立下之習慣

法則，按月支給固定金額，遇有顧廟者離職，則依生活物

價調整，發放適宜之慰撫金以告慰藉，此並經原告同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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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而所謂顧廟者，其於廟方僅司掌照看門戶，廟方與顧

廟者不具從屬性，其時間、場所亦無拘束性，廟方成員對

其亦無指揮監督權，係自願為宗教奉獻之服務性質。況廟

方大小事務如節日科儀慶典等，均由廟方按人員編組無給

職之派遣工作，非如原告所稱事事參與。從而本件並非勞

基法規定之一般僱傭關係，即無勞基法之適用。況被告廟

宇亦非一般營利事業性質，與公司行號為營利單位情形有

別，亦非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則本件原告援引勞基法規定

主張如上，亦有誤會，於法不合。

　　㈡原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急診開刀治療，迄至同年月00

日出院返家休養，斯時廟方體念原告業已高齡78歲，身心

狀態欠佳，尚且未知何時能重返崗位，復職後身體能否勝

任均成問題，顯已造成廟方人員輪值排補之困擾，方才告

知其無須再參與廟方工作。本件並非依勞基法規定資遣原

告，原告藉此索取高額得利，並無理由。本件被告僅同意

原告請求之住院薪資3,666元，其餘主張均無法認同。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自民國104年6月12日起至112年2月23日止，擔任

被告廟宇廟祝，每月固定領取薪資20,000元；兩造間就原告

工作內容並無工作守則明示約定，原告上下班無庸簽到而無

簽到、退紀錄可資查詢；原告嗣於112年2月13日起因病住

院，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出院後即遭被告通知不再續聘

為被告廟宇廟祝；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至112年2月23

日為滿78歲之人；被告廟宇全名為「甲○○○○○○○○○

○」，主祀三山國王，宗教別為道教，負責人產生方式由管

理委員無記名投票產出，已向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辦訖寺廟

登記等節，除為兩造不爭執外，並有卷附原告111年12月、1

12年2月份薪資袋影本各1紙、屏東縣政府112年8月10日屏府

民禮字第11253081700函1紙，被告廟宇112年3、4月管理委

員臨時會會議紀錄2紙等可循，上情首堪信為真。兩造分別

爭執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㈠本件有無勞動基準法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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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㈡如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主張之各項金額，是

否有理由而應准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本件勞動關係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

用：

　　　⒈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

別，在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

及組織上從屬性之有無（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

4號判決參照），所謂「人格從屬性」係指勞工對於自

己工作時間不能自行支配，且對於雇主工作上之指揮監

督有服從之義務；所謂「經濟上從屬性」係指勞工完全

被納入雇主經濟組織與生產結構之內，亦即勞工不是為

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從屬於雇主，為雇主之目的而

勞動。復按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

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

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他

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

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且可能無償者不同（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1354號判決參照）。又適用勞動基準法

以具有僱傭關係為前提，事業單位與勞工間如具僱傭關

係，且為法定或指定適用之行業或工作者，其勞動條件

即有該法之適用。事業單位應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依該

法第3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係依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規定之「場所單位」之主要經濟活動為其分類

基礎。而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6次修訂版規定，

凡設有主持人，並備經典、法物，經常供公眾從事宗教

儀式及宗教活動之寺、廟、堂、壇、庵、觀、院等，係

歸屬於「傳教機構」，並自99年1月1日起應適用勞動基

準法，此亦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民國98年9月8日以勞

動1字第0980130696號公告在案。據此，傳教機構與所

僱勞工間如具僱傭關係者，自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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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適用。

　　　⒉首查，被告就兩造間存有僱傭關係乙情並無爭執(被告1

1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照，本院卷第63頁)，僅辯

稱：兩造於原告104年間初聘任為廟祝時，即經約明因

被告廟宇非一般營利事業，利潤不豐，故以按月20,000

元計算原告最高薪資，本件即不應適用勞基法關於最低

薪資等福利規定云云。惟按，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

標準。」職是，本件如認兩造間確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

關係性質，自無從由勞資雙方以私下協議排除前開規定

之適用，被告辯稱兩造曾有排除勞基法規定適用合意，

縱然為真，亦與上開規定牴觸而顯然無效，本件自無從

據此免除被告依勞基法應負擔之雇主責任。

　　　⒊第查，就原告本件擔任廟祝工作性質及內容而言，與被

告間之勞雇關係亦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

性，有下列事證可稽：本件除據原告主張略以：「工作

時間為早上5點負責開啟廟門開始至晚上9點間關閉廟門

為止，其間均須待在廟宇內從事環境整理、巡查等工

作，且被告廟宇又分內、外營而有不同區域，原告均需

不定時巡查，又原告工作時如有需要離開被告廟宇，需

向廟方人員如會計報備，伊亦會請其妻到場代班，至就

薪資部分，雙方約定每月薪資為20,000元，此觀薪資袋

影本自明，再被告廟宇僅有伊1人為廟祝，其工作並無

他人代勞」等語外，亦據證人乙○○於審理期日到庭證

述略以：「原告是廟祝，被告廟宇只有1個廟祝，原告

平日負責開廟門，大約都是早上5點多來開廟門，接著

就奉香、敬茶，工作時間大約兩小時左右，接著他就在

廟裡專屬房間休息，偶爾他會休息或者離開廟宇，他會

跟我講一聲，但不需要跟我們報備，原告大約2、3點又

進行跟上午差不多的工作內容，也差不多工作兩小時左

右，大約4、5點左右結束，就回家洗澡吃晚餐，大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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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左右他會回到廟裡來把外營以及本廟的廟門關閉，並

處理廟內事務，9點就會離開廟了，半夜沒有住在廟

裡，9點過後廟裡面就沒有人了。被告廟宇不管例假日

都會開門，原告在周休二日或是國定假日都會來上班，

沒有固定休假。他如果要一整天或是半天無法來廟裡，

會請他太太代班，但這樣的情形不多，我任職的兩年間

大約4、5次而已。原告會跟我報備，我也跟他說請他要

讓主委知道。」等語(本院卷第153頁參照)，以及證人

丁○○到庭證述略以：「原告擔任廟祝的工作內容為早

上5點來開廟門，接著就奉香敬茶，然後去外營等地拜

廟，時間約為一至兩小時，回來廟以後，如果沒有其他

的事情就會先休息，原告是在廟內用膳，原告的工作時

間並不固定，有地方需要幫忙處理就要去做，他是到晚

上9點關門後才回家，白天到晚上這段時間都在廟內。

被告廟宇365天都開門。原告如果要請假，都會請他太

太來代班。」等語(本院卷第156至157頁參照)，所述核

與原告前揭主張基本吻合，則系爭勞動關係被告廟宇對

原告具有人格支配地位，原告工作內容為廟祝應負擔之

事務而與被告廟宇具組織上之分工從屬性，並原告係以

執行廟祝全時工作而按月領取固定薪資20,000元，經濟

上而言與被告廟宇實緊密相連等節，與事實相符，揆諸

上揭說明，既兩造間勞動關係顯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

織上之從屬性，所存僱傭關係核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關

係性質，堪以認定，本件即無不適用勞基法之理。被告

辯稱被告廟宇並非營利機構，且已與原告約明無勞基法

之適用云云，於法未合，自非可採，本件自應依勞基法

規定意旨，審視原告主張之各該項目請求金額是否有

據。

　　㈡原告得依勞基法請求之各項金額如下：

　　　⒈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12年2月13日至同年月23日住院期

間工資3,666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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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

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

第38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告此部分金額主張業經

認諾(本院卷第73頁被告11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

照)，揆諸上揭規定，自應為被告此部分敗訴之判決，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666元，應如數照准。

　　　⒉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基本工資差額242,708元部分：

　　　　按勞基法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工資由勞雇

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第2項)前項基本

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而查，原告主張自104年任職被

告廟宇廟祝時起，按月工資為20,000元，被告就此亦無

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111年12月薪資袋影本可循(本院

卷第33頁)。又原告於本件審理中之113年1月2日審理期

日當庭限縮起訴範圍，僅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

年2月23日勞動契約終止之日止，上開約定工資與法定

基本工資之差額；且兩造自107年間起約定20,000元工

資經核，實已低於行政院公告之法定基本工資無訛，從

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補足上開期間按月最低基本工資差

額，自有所據。又以，原告本件工作時間每日均達8小

時(詳後述)，非屬約定部分工時之工作性質而屬全時工

作內容，原告請求自107年3月30日起按月給付最低法定

基本工資，於法亦無不合。查自107年起迄112年間法定

基本工資數額有如判決附表「基本工資差額」欄所示，

經依原告主張之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工作

期間計算，原告本件得請求之期間基本工資差額應為：

223,586元(計算式詳附表)，即應如數照准，逾此金額

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資遣費76,6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已於被告廟宇自104年6月12日起迄112年2

月23日止連續工作7年8個月，則於112年2月23日遭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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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資遣，被告廟宇自應依勞基法第17條第1項規定，

以每滿1年工作年資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

費；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

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依此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

費76,600元(計算式：7.66年×半薪即10,000元=76,600

元)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其於112年2月23日要

求原告離職之原因，實為原告年事已高，且已逾65歲法

定退休年齡，又原告甫病癒出院，惟體況已不符被告廟

宇廟祝工作所需，為保障兩造權益，僅得請求原告去

職，性質上亦係要求原告退休之意，則被告請求原告退

休既屬有據，自無給付所謂資遣費義務等語。經查，原

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及至112年2月23日為滿78歲之

人，已說明如上。又按「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

不得強制其退休：一、年滿六十五歲者。」勞基法第54

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職是，本件原告於112年2月23

日已滿65歲，被告廟宇本於雇主身分援依勞基法前揭規

定主張原告屆齡退休，即有所據。又本件原告既經被告

依法強制退休廟祝工作，自無勞基法關於給付資遣費、

預告工資等規定之適用，僅生原告得另行主張勞基法第

六章退休專章等相關退休制度權益爾。從而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76,600元資遣費，於法不合，即無從准許，被告

辯稱如上，尚屬有據，本件應駁回原告此部分起訴。

　　　⒋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未提撥勞工退休金110,400元部

分：

　　　　原告主張，其於任職被告廟宇間期間，被告未曾投保勞

保，且未曾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

規定，按月提繳薪資百分之6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

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又原告已屆該條例第24

條第1項規定之60歲得一次請領退休金規定，被告上揭

不作為，已生原告退休金請領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

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賠償未提繳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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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略以，伊未否認未曾為原

告提撥或投保勞保，惟兩造本已約明本件無勞基法適

用，伊即無賠償義務云云。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保險條

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

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依同條例第31條第

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

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

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

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

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

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

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

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

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1602號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未曾為原告投保勞保

及提撥退休金既為被告不爭執，揆諸前揭勞工退休金條

例及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意旨，原告主張以約定薪資20,0
00元為計算基準，請求本件起訴前回溯5年內即自107年
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按月薪資百分之6金額之

未提撥損害賠償，即有所據，應予准許。而依原告主張

之區間薪資計算未提撥之損害金額，應為70,800元(計
算式詳附表「未提撥勞工退休金」欄)，原告此部分金

額之主張自應准許，逾此金額之主張，則非有據，不應

准許。

　　　⒌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加班費585,403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受聘僱為廟祝以來，每天下午5

點起迄晚上10點下班止，為加班工作時數，且原告迄至

112年2月23日退休止未曾休假，每日均按時到班，如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之每月加班時數上限46小時計

算，合計原告共工作92個月，並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依

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2/3加班費，則原告共得請求被告

補發加班費合計585,403元等語(計算式：92個月×1.66

倍×83.33元時薪×46小時=585,403元)。惟為被告否認，

除否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外，亦否認本件有勞基法適

用。查本件並未據被告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設置

員工出勤簿，並兩造並未約定原告上、下班應打卡，則

本件已無從藉紀錄資料還原原告確實上班時間。又依證

人乙○○、丙○○、丁○○證述內容(本院卷第152至15

6頁審理筆錄參照)及原告自陳相互以參，本件大致可

知，原告每日約於5時許負責開啟被告廟宇大門後上

工，上午約工作2、3小時即可休息，原告並開始準備午

餐用膳，下午則自2、3點許上工，並工作約2、3小時

後，準備用膳晚餐，另晚間則自7、8時許工作直至9時

許關閉寺廟大門，則縱然以原告最有利方式計算，即

上、下午班各3小時計，另晚班以2小時計，原告每日工

作之總時數並未超過8小時(3+3+2=8)，核與勞基法第30

條第1項規定之每日工作上限8小時相符。又勞基法固然

規定有每日工作時數上限，但雇主並非不得與勞工協商

約定工作時段，故本件縱然原告係於晚間9點左右下

班，惟合計總工時既然未超過8小時，本件即難認定下

午5點後即屬加班時段而被告有給付加班費義務。從而

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如上金額加班費，並無理

由，此部分主張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⒍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週休2日上班工資525,708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7年3月30日起迄退休之日即112年2月

23日止，1年365天均未休假，則每週週休2日例假日上

班部分，被告即應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上班日

工資等語。被告雖不否認原告確實於週休例假日均有上

班，惟辯稱略以，當初聘僱原告時，即已約明薪水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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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月20,000元，被告自無再增加給付工資義務等語。

查原告1年365天每日大致均有到工上任乙情，除為原告

自陳如是外，同據證人乙○○(本院卷第153頁上方)、

楊泰聖(本院卷第155頁上方)、丁○○(本院卷第156頁

下方至157頁上方)等於本院審理期日證述詳實，被告就

此亦未否認，則原告確實均有於週休例假日上班之情，

首堪認定屬實。第按勞基法第36條第1項明定：「勞工

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

日。」第39條明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

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

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

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

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則原告主張被告應加倍給付週

休2日上班工資，核屬有據，應予准許。依此計算原告

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12日止【按依原告起訴狀

自陳，其於112年2月13日起迄同年月23日退休時止，因

病住院治療而未上班，故此一區間不列入計算之基礎事

實】週休2日上班加倍工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

工資為：337,997元(計算式詳附表「週休2日上班工

資」欄)，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

准許。

　　　⒎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特休日上班工資61,99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到工起迄112年2月23日退

休離職時止，1年365天均到工上班，被告未曾依勞基法

第38條規定給予年資計算為基礎之特別休假，則原告自

得依同法第39向被告主張給付特別休假上班之加倍工資

等語。被告就此並未否認，僅以兩造當初約明本件無勞

基法適用云云資為答辯。而查，原告係自104年6月12日

受聘為被告廟宇廟祝，被告就此並無爭執，則原告本件

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有如附表所

示日數之特別休假日數仍上班，堪以認定。按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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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上班，雇主應加倍給付工資，為勞基法第39條明定，

經依原告年資及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特別休假日

數計算，原告本件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工資應為：55,3

33元(計算式詳附表「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欄)，原告

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⒏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因擔任廟祝職務而罹患缺血性腸炎，屬職

業災害，原告並為此受有住院費用、看護費用損失合計

如上金額，並有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住院收據等件可

證，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如

數支付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未能證明罹患

此疾與廟祝職務有關，請求自非有據等語。經查，本件

固據原告主張如上，惟細繹原告所提上開診斷證明書

(本院卷第23頁參照)，其上固載明原告於112年2月13日

受有缺血性腸炎疾病，然並無染病原因與職業內容相關

之記載或說明，則原告罹患上疾是否確屬職業災害，並

未據原告舉證證明其間因果關係，復遍查全卷資料，亦

無證據足堪佐證原告所述為真，揆諸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此部分主張自無從為原告有利認

定，請求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並無理由，不應

准許。

　　　⒐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個月資遣預告工資26,400元部

分：

　　　　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

法定30日前期間預告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則依同條第3

項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1個月即30日工資26,400元

云云。惟查，本件係被告係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

規定強制原告退休，並非資遣原告而終止勞動契約，已

說明如上，則本件自不生資遣費給付、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法定期間疑義，原告僅得依勞基法等關於退休篇章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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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被告主張退休權益保障，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尚應

給付30日期間之預告工資，於勞基法體系未合而有誤

會，本院自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住院期間工資、基本工資差額、未提撥勞工退休金、週休

2日上班工資、特休假日上班工資，合計請求被告給付691,3

82元，及自112年8月29日起(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

第49頁送達回證參照)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主張，則無

理由，不應准許，此部分主張即應駁回之。

七、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

基本工資差額

起迄日 薪資 法定基本薪資 每月差額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

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22,000元 2,000元 18,129元（計算式：

｛2,000÷31×2｝＋｛2,

0009｝＝18,129）

108年1月1日至1

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100元 3,100元 37,200元（計算式：3,

10012＝37,200）

109年1月1日至1

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800元 3,800元 45,600元（計算式：3,

80012＝45,600）

110年1月1日至1

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24,000元 4,000元 48,000元（計算式：4,

00012＝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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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月1日至1

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25,250元 5,250元 63,000元（計算式：5,

25012＝63,000）

112年1月1日至1

12年2月23日

20,000元 26,400元 6,400元 11,657元【計算式：6,

400＋｛6,400÷28×23｝

＝11,657】

合計 223,586元

未提撥勞工退休金

起迄日 薪資 6％金額 月份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

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9 10,800元

108年1月1日至1

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09年1月1日至1

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0年1月1日至1

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1年1月1日至1

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2年1月1日112

年2月23日

20,000元 1,200元 2 2,400元

合計 70,800元

週休2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六、日天數 小計 備註

107年3月30日至

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9＋8＋9＋9＋8

＋10＋8＋8＋1

0＝79

52,666元 單日日薪以每月20,000

元/30日計算

108年1月1日至1

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8＋8＋10＋8＋

8＋10＋8＋9＋

9＋8＋9＋9＝1

04

6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

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8＋9＋9＋8＋1

0＋8＋8＋10＋

8＋9＋9＋8＝1

04

6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

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8＋

10＋8＋9＋9＋

69,333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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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8＋8＝

104

111年1月1日至1

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9＋

9＋8＋10＋8＋

8＋10＋8＋9＝

105

69,999元

112年1月1日至1

12年2月23日

666.66元 8＋3＝11 7,333元

合計 337,997

元

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服務年資 特休天數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

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2年以上3年未

滿

10天 6,667元

108年1月1日至1

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

滿

14天 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

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

滿

14天 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

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

滿

15天 10,000元

111年1月1日至1

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

滿

15天 10,000元

112年1月1日至1

12年2月23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

滿

15天 10,000元

83天 55,333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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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7號
原      告  鄧福清  
訴訟代理人  鄧朝興  


被      告  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王廟


法定代理人  許仁壽  
訴訟代理人  盧世全  
            黃永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91,382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29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60，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第2項）請求病假給予半薪、資遣費、在職期間未提撥勞退6％、加班費、應休未休假金額、休息及例假日加班費與職業災害補償。嗣於113年1月2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28,2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揭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受僱於被告，任職廟祝工作，薪資每月20,000元。工作內容為每日清晨5點至被告處開廟門、整理廟內外清潔、敬香奉茶約1至2個小時後，至廟外即位於村莊內四方位之東西南北營，進行清潔、敬香奉茶等工作（早晚各一次）。返回廟宇後則從事服務香客、引領其參拜路線等工作，下午工作結束後會返家短暫休息，直至晚上約8點再至廟宇將外營及本廟之廟門關閉後返家。伊任職期間工時過長無加班費，全年無休假亦無例假日及休息日，無給予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或特休未休之工資，復未照實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每月薪資均低於歷年之法定基本薪資，尤有甚者，伊因長年處於工時過長之環境，致受有職業災害。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住院後，至000年0月00日出院，不料，被告竟於112年3月16日告知伊自即日起解雇並未給予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嗣兩造經屏東縣政府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伊深感勞動權益受嚴重侵害，爰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項目如下：㈠住院薪資計3,666元。㈡自106年1月至112年2月，每月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共計242,708元。㈢資遣費76,600元。㈣未提撥勞工退休金計110,400元。㈤未給付加班費用計585,403元。㈥104年6月19日至112年2月13日之例休日上班工資計525,708元。㈦特休日上班工資計61,999元。㈧職災申請95,359元。㈨預告工資1個月26,400元。為此，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28,2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非營利性質之廟宇，廟宇內之成員如委員、志工團隊、爐主等基於信仰除自發性出錢出力外，均為無給職。原告於000年0月間經當屆爐主引薦擔任顧廟人（即廟祝）時，被告即已明確告知，廟方因為承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而性質特殊，並無任何生財收入管道，非屬勞動基準法規範之範疇，僅能依廟方百年來之先人執事所立下之習慣法則，按月支給固定金額，遇有顧廟者離職，則依生活物價調整，發放適宜之慰撫金以告慰藉，此並經原告同意在先。而所謂顧廟者，其於廟方僅司掌照看門戶，廟方與顧廟者不具從屬性，其時間、場所亦無拘束性，廟方成員對其亦無指揮監督權，係自願為宗教奉獻之服務性質。況廟方大小事務如節日科儀慶典等，均由廟方按人員編組無給職之派遣工作，非如原告所稱事事參與。從而本件並非勞基法規定之一般僱傭關係，即無勞基法之適用。況被告廟宇亦非一般營利事業性質，與公司行號為營利單位情形有別，亦非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則本件原告援引勞基法規定主張如上，亦有誤會，於法不合。
　　㈡原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急診開刀治療，迄至同年月00日出院返家休養，斯時廟方體念原告業已高齡78歲，身心狀態欠佳，尚且未知何時能重返崗位，復職後身體能否勝任均成問題，顯已造成廟方人員輪值排補之困擾，方才告知其無須再參與廟方工作。本件並非依勞基法規定資遣原告，原告藉此索取高額得利，並無理由。本件被告僅同意原告請求之住院薪資3,666元，其餘主張均無法認同。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自民國104年6月12日起至112年2月23日止，擔任被告廟宇廟祝，每月固定領取薪資20,000元；兩造間就原告工作內容並無工作守則明示約定，原告上下班無庸簽到而無簽到、退紀錄可資查詢；原告嗣於112年2月13日起因病住院，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出院後即遭被告通知不再續聘為被告廟宇廟祝；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至112年2月23日為滿78歲之人；被告廟宇全名為「甲○○○○○○○○○○」，主祀三山國王，宗教別為道教，負責人產生方式由管理委員無記名投票產出，已向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辦訖寺廟登記等節，除為兩造不爭執外，並有卷附原告111年12月、112年2月份薪資袋影本各1紙、屏東縣政府112年8月10日屏府民禮字第11253081700函1紙，被告廟宇112年3、4月管理委員臨時會會議紀錄2紙等可循，上情首堪信為真。兩造分別爭執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㈠本件有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㈡如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主張之各項金額，是否有理由而應准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本件勞動關係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⒈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別，在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之有無（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判決參照），所謂「人格從屬性」係指勞工對於自己工作時間不能自行支配，且對於雇主工作上之指揮監督有服從之義務；所謂「經濟上從屬性」係指勞工完全被納入雇主經濟組織與生產結構之內，亦即勞工不是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從屬於雇主，為雇主之目的而勞動。復按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且可能無償者不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54號判決參照）。又適用勞動基準法以具有僱傭關係為前提，事業單位與勞工間如具僱傭關係，且為法定或指定適用之行業或工作者，其勞動條件即有該法之適用。事業單位應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依該法第3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係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規定之「場所單位」之主要經濟活動為其分類基礎。而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6次修訂版規定，凡設有主持人，並備經典、法物，經常供公眾從事宗教儀式及宗教活動之寺、廟、堂、壇、庵、觀、院等，係歸屬於「傳教機構」，並自99年1月1日起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此亦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民國98年9月8日以勞動1字第0980130696號公告在案。據此，傳教機構與所僱勞工間如具僱傭關係者，自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適用。
　　　⒉首查，被告就兩造間存有僱傭關係乙情並無爭執(被告11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照，本院卷第63頁)，僅辯稱：兩造於原告104年間初聘任為廟祝時，即經約明因被告廟宇非一般營利事業，利潤不豐，故以按月20,000元計算原告最高薪資，本件即不應適用勞基法關於最低薪資等福利規定云云。惟按，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職是，本件如認兩造間確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關係性質，自無從由勞資雙方以私下協議排除前開規定之適用，被告辯稱兩造曾有排除勞基法規定適用合意，縱然為真，亦與上開規定牴觸而顯然無效，本件自無從據此免除被告依勞基法應負擔之雇主責任。
　　　⒊第查，就原告本件擔任廟祝工作性質及內容而言，與被告間之勞雇關係亦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有下列事證可稽：本件除據原告主張略以：「工作時間為早上5點負責開啟廟門開始至晚上9點間關閉廟門為止，其間均須待在廟宇內從事環境整理、巡查等工作，且被告廟宇又分內、外營而有不同區域，原告均需不定時巡查，又原告工作時如有需要離開被告廟宇，需向廟方人員如會計報備，伊亦會請其妻到場代班，至就薪資部分，雙方約定每月薪資為20,000元，此觀薪資袋影本自明，再被告廟宇僅有伊1人為廟祝，其工作並無他人代勞」等語外，亦據證人乙○○於審理期日到庭證述略以：「原告是廟祝，被告廟宇只有1個廟祝，原告平日負責開廟門，大約都是早上5點多來開廟門，接著就奉香、敬茶，工作時間大約兩小時左右，接著他就在廟裡專屬房間休息，偶爾他會休息或者離開廟宇，他會跟我講一聲，但不需要跟我們報備，原告大約2、3點又進行跟上午差不多的工作內容，也差不多工作兩小時左右，大約4、5點左右結束，就回家洗澡吃晚餐，大約8點左右他會回到廟裡來把外營以及本廟的廟門關閉，並處理廟內事務，9點就會離開廟了，半夜沒有住在廟裡，9點過後廟裡面就沒有人了。被告廟宇不管例假日都會開門，原告在周休二日或是國定假日都會來上班，沒有固定休假。他如果要一整天或是半天無法來廟裡，會請他太太代班，但這樣的情形不多，我任職的兩年間大約4、5次而已。原告會跟我報備，我也跟他說請他要讓主委知道。」等語(本院卷第153頁參照)，以及證人丁○○到庭證述略以：「原告擔任廟祝的工作內容為早上5點來開廟門，接著就奉香敬茶，然後去外營等地拜廟，時間約為一至兩小時，回來廟以後，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情就會先休息，原告是在廟內用膳，原告的工作時間並不固定，有地方需要幫忙處理就要去做，他是到晚上9點關門後才回家，白天到晚上這段時間都在廟內。被告廟宇365天都開門。原告如果要請假，都會請他太太來代班。」等語(本院卷第156至157頁參照)，所述核與原告前揭主張基本吻合，則系爭勞動關係被告廟宇對原告具有人格支配地位，原告工作內容為廟祝應負擔之事務而與被告廟宇具組織上之分工從屬性，並原告係以執行廟祝全時工作而按月領取固定薪資20,000元，經濟上而言與被告廟宇實緊密相連等節，與事實相符，揆諸上揭說明，既兩造間勞動關係顯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所存僱傭關係核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關係性質，堪以認定，本件即無不適用勞基法之理。被告辯稱被告廟宇並非營利機構，且已與原告約明無勞基法之適用云云，於法未合，自非可採，本件自應依勞基法規定意旨，審視原告主張之各該項目請求金額是否有據。
　　㈡原告得依勞基法請求之各項金額如下：
　　　⒈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12年2月13日至同年月23日住院期間工資3,666元部分：
　　　　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告此部分金額主張業經認諾(本院卷第73頁被告11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照)，揆諸上揭規定，自應為被告此部分敗訴之判決，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666元，應如數照准。
　　　⒉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基本工資差額242,708元部分：
　　　　按勞基法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第2項)前項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而查，原告主張自104年任職被告廟宇廟祝時起，按月工資為20,000元，被告就此亦無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111年12月薪資袋影本可循(本院卷第33頁)。又原告於本件審理中之113年1月2日審理期日當庭限縮起訴範圍，僅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勞動契約終止之日止，上開約定工資與法定基本工資之差額；且兩造自107年間起約定20,000元工資經核，實已低於行政院公告之法定基本工資無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補足上開期間按月最低基本工資差額，自有所據。又以，原告本件工作時間每日均達8小時(詳後述)，非屬約定部分工時之工作性質而屬全時工作內容，原告請求自107年3月30日起按月給付最低法定基本工資，於法亦無不合。查自107年起迄112年間法定基本工資數額有如判決附表「基本工資差額」欄所示，經依原告主張之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工作期間計算，原告本件得請求之期間基本工資差額應為：223,586元(計算式詳附表)，即應如數照准，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資遣費76,6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已於被告廟宇自104年6月12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連續工作7年8個月，則於112年2月23日遭被告廟宇資遣，被告廟宇自應依勞基法第17條第1項規定，以每滿1年工作年資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依此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76,600元(計算式：7.66年×半薪即10,000元=76,600元)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其於112年2月23日要求原告離職之原因，實為原告年事已高，且已逾65歲法定退休年齡，又原告甫病癒出院，惟體況已不符被告廟宇廟祝工作所需，為保障兩造權益，僅得請求原告去職，性質上亦係要求原告退休之意，則被告請求原告退休既屬有據，自無給付所謂資遣費義務等語。經查，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及至112年2月23日為滿78歲之人，已說明如上。又按「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一、年滿六十五歲者。」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職是，本件原告於112年2月23日已滿65歲，被告廟宇本於雇主身分援依勞基法前揭規定主張原告屆齡退休，即有所據。又本件原告既經被告依法強制退休廟祝工作，自無勞基法關於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等規定之適用，僅生原告得另行主張勞基法第六章退休專章等相關退休制度權益爾。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6,600元資遣費，於法不合，即無從准許，被告辯稱如上，尚屬有據，本件應駁回原告此部分起訴。
　　　⒋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未提撥勞工退休金110,4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任職被告廟宇間期間，被告未曾投保勞保，且未曾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繳薪資百分之6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又原告已屆該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之60歲得一次請領退休金規定，被告上揭不作為，已生原告退休金請領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賠償未提繳之損害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略以，伊未否認未曾為原告提撥或投保勞保，惟兩造本已約明本件無勞基法適用，伊即無賠償義務云云。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保險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未曾為原告投保勞保及提撥退休金既為被告不爭執，揆諸前揭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意旨，原告主張以約定薪資20,000元為計算基準，請求本件起訴前回溯5年內即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按月薪資百分之6金額之未提撥損害賠償，即有所據，應予准許。而依原告主張之區間薪資計算未提撥之損害金額，應為70,800元(計算式詳附表「未提撥勞工退休金」欄)，原告此部分金額之主張自應准許，逾此金額之主張，則非有據，不應准許。
　　　⒌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加班費585,403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受聘僱為廟祝以來，每天下午5點起迄晚上10點下班止，為加班工作時數，且原告迄至112年2月23日退休止未曾休假，每日均按時到班，如以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之每月加班時數上限46小時計算，合計原告共工作92個月，並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依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2/3加班費，則原告共得請求被告補發加班費合計585,403元等語(計算式：92個月×1.66倍×83.33元時薪×46小時=585,403元)。惟為被告否認，除否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外，亦否認本件有勞基法適用。查本件並未據被告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設置員工出勤簿，並兩造並未約定原告上、下班應打卡，則本件已無從藉紀錄資料還原原告確實上班時間。又依證人乙○○、丙○○、丁○○證述內容(本院卷第152至156頁審理筆錄參照)及原告自陳相互以參，本件大致可知，原告每日約於5時許負責開啟被告廟宇大門後上工，上午約工作2、3小時即可休息，原告並開始準備午餐用膳，下午則自2、3點許上工，並工作約2、3小時後，準備用膳晚餐，另晚間則自7、8時許工作直至9時許關閉寺廟大門，則縱然以原告最有利方式計算，即上、下午班各3小時計，另晚班以2小時計，原告每日工作之總時數並未超過8小時(3+3+2=8)，核與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之每日工作上限8小時相符。又勞基法固然規定有每日工作時數上限，但雇主並非不得與勞工協商約定工作時段，故本件縱然原告係於晚間9點左右下班，惟合計總工時既然未超過8小時，本件即難認定下午5點後即屬加班時段而被告有給付加班費義務。從而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如上金額加班費，並無理由，此部分主張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⒍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週休2日上班工資525,708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7年3月30日起迄退休之日即112年2月23日止，1年365天均未休假，則每週週休2日例假日上班部分，被告即應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上班日工資等語。被告雖不否認原告確實於週休例假日均有上班，惟辯稱略以，當初聘僱原告時，即已約明薪水上限為每月20,000元，被告自無再增加給付工資義務等語。查原告1年365天每日大致均有到工上任乙情，除為原告自陳如是外，同據證人乙○○(本院卷第153頁上方)、楊泰聖(本院卷第155頁上方)、丁○○(本院卷第156頁下方至157頁上方)等於本院審理期日證述詳實，被告就此亦未否認，則原告確實均有於週休例假日上班之情，首堪認定屬實。第按勞基法第36條第1項明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第39條明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則原告主張被告應加倍給付週休2日上班工資，核屬有據，應予准許。依此計算原告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12日止【按依原告起訴狀自陳，其於112年2月13日起迄同年月23日退休時止，因病住院治療而未上班，故此一區間不列入計算之基礎事實】週休2日上班加倍工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工資為：337,997元(計算式詳附表「週休2日上班工資」欄)，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⒎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特休日上班工資61,99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到工起迄112年2月23日退休離職時止，1年365天均到工上班，被告未曾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給予年資計算為基礎之特別休假，則原告自得依同法第39向被告主張給付特別休假上班之加倍工資等語。被告就此並未否認，僅以兩造當初約明本件無勞基法適用云云資為答辯。而查，原告係自104年6月12日受聘為被告廟宇廟祝，被告就此並無爭執，則原告本件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有如附表所示日數之特別休假日數仍上班，堪以認定。按特別休假仍上班，雇主應加倍給付工資，為勞基法第39條明定，經依原告年資及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特別休假日數計算，原告本件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工資應為：55,333元(計算式詳附表「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欄)，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⒏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因擔任廟祝職務而罹患缺血性腸炎，屬職業災害，原告並為此受有住院費用、看護費用損失合計如上金額，並有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住院收據等件可證，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如數支付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未能證明罹患此疾與廟祝職務有關，請求自非有據等語。經查，本件固據原告主張如上，惟細繹原告所提上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3頁參照)，其上固載明原告於112年2月13日受有缺血性腸炎疾病，然並無染病原因與職業內容相關之記載或說明，則原告罹患上疾是否確屬職業災害，並未據原告舉證證明其間因果關係，復遍查全卷資料，亦無證據足堪佐證原告所述為真，揆諸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部分主張自無從為原告有利認定，請求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並無理由，不應准許。
　　　⒐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個月資遣預告工資26,400元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法定30日前期間預告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1個月即30日工資26,400元云云。惟查，本件係被告係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強制原告退休，並非資遣原告而終止勞動契約，已說明如上，則本件自不生資遣費給付、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法定期間疑義，原告僅得依勞基法等關於退休篇章規定，向被告主張退休權益保障，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尚應給付30日期間之預告工資，於勞基法體系未合而有誤會，本院自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期間工資、基本工資差額、未提撥勞工退休金、週休2日上班工資、特休假日上班工資，合計請求被告給付691,382元，及自112年8月29日起(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49頁送達回證參照)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此部分主張即應駁回之。
七、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
		基本工資差額

		


		


		


		




		起迄日

		薪資

		法定基本薪資

		每月差額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22,000元

		2,000元

		18,129元（計算式：｛2,000÷31×2｝＋｛2,0009｝＝18,129）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100元

		3,100元

		37,200元（計算式：3,10012＝37,200）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800元

		3,800元

		45,600元（計算式：3,80012＝45,600）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24,000元

		4,000元

		48,000元（計算式：4,00012＝48,000）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25,250元

		5,250元

		63,000元（計算式：5,25012＝63,000）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20,000元

		26,400元

		6,400元

		11,657元【計算式：6,400＋｛6,400÷28×23｝＝11,657】



		


		


		


		合計

		223,586元



		未提撥勞工退休金

		


		


		


		




		起迄日

		薪資

		6％金額

		月份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9

		10,800元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2年1月1日112年2月23日

		20,000元

		1,200元

		2

		2,400元



		


		


		


		合計

		70,800元



		週休2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六、日天數

		小計

		備註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9＋8＋9＋9＋8＋10＋8＋8＋10＝79

		52,666元

		單日日薪以每月20,000元/30日計算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8＋8＋10＋8＋8＋10＋8＋9＋9＋8＋9＋9＝104

		6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8＋9＋9＋8＋10＋8＋8＋10＋8＋9＋9＋8＝104

		6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8＋10＋8＋9＋9＋8＋10＋8＋8＝104

		69,333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9＋9＋8＋10＋8＋8＋10＋8＋9＝105

		69,999元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666.66元

		8＋3＝11

		7,333元

		




		


		


		合計

		337,997元

		




		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服務年資

		特休天數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2年以上3年未滿

		10天

		6,667元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滿

		14天

		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滿

		14天

		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83天

		55,333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7號

原      告  鄧福清  

訴訟代理人  鄧朝興  



被      告  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王廟



法定代理人  許仁壽  

訴訟代理人  盧世全  

            黃永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

3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91,382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29日起迄

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60，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1

    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第2項）請求病假給予半

    薪、資遣費、在職期間未提撥勞退6％、加班費、應休未休假

    金額、休息及例假日加班費與職業災害補償。嗣於113年1月

    2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28,24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核屬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揭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受僱於被告，任職廟祝工作，

    薪資每月20,000元。工作內容為每日清晨5點至被告處開廟

    門、整理廟內外清潔、敬香奉茶約1至2個小時後，至廟外即

    位於村莊內四方位之東西南北營，進行清潔、敬香奉茶等工

    作（早晚各一次）。返回廟宇後則從事服務香客、引領其參

    拜路線等工作，下午工作結束後會返家短暫休息，直至晚上

    約8點再至廟宇將外營及本廟之廟門關閉後返家。伊任職期

    間工時過長無加班費，全年無休假亦無例假日及休息日，無

    給予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或特休未休之工資，復未照實提

    撥6％之勞工退休金，每月薪資均低於歷年之法定基本薪資，

    尤有甚者，伊因長年處於工時過長之環境，致受有職業災害

    。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住院後，至000年0月00日出院，不

    料，被告竟於112年3月16日告知伊自即日起解雇並未給予資

    遣費及預告工資。嗣兩造經屏東縣政府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

    立，伊深感勞動權益受嚴重侵害，爰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項目

    如下：㈠住院薪資計3,666元。㈡自106年1月至112年2月，每

    月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共計242,708元。㈢資遣費76,600

    元。㈣未提撥勞工退休金計110,400元。㈤未給付加班費用計5

    85,403元。㈥104年6月19日至112年2月13日之例休日上班工

    資計525,708元。㈦特休日上班工資計61,999元。㈧職災申請9

    5,359元。㈨預告工資1個月26,400元。為此，爰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1,728,2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非營利性質之廟宇，廟宇內之成員如委員、志工團

      隊、爐主等基於信仰除自發性出錢出力外，均為無給職。

      原告於000年0月間經當屆爐主引薦擔任顧廟人（即廟祝）

      時，被告即已明確告知，廟方因為承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

      化而性質特殊，並無任何生財收入管道，非屬勞動基準法

      規範之範疇，僅能依廟方百年來之先人執事所立下之習慣

      法則，按月支給固定金額，遇有顧廟者離職，則依生活物

      價調整，發放適宜之慰撫金以告慰藉，此並經原告同意在

      先。而所謂顧廟者，其於廟方僅司掌照看門戶，廟方與顧

      廟者不具從屬性，其時間、場所亦無拘束性，廟方成員對

      其亦無指揮監督權，係自願為宗教奉獻之服務性質。況廟

      方大小事務如節日科儀慶典等，均由廟方按人員編組無給

      職之派遣工作，非如原告所稱事事參與。從而本件並非勞

      基法規定之一般僱傭關係，即無勞基法之適用。況被告廟

      宇亦非一般營利事業性質，與公司行號為營利單位情形有

      別，亦非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則本件原告援引勞基法規定

      主張如上，亦有誤會，於法不合。

　　㈡原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急診開刀治療，迄至同年月00

      日出院返家休養，斯時廟方體念原告業已高齡78歲，身心

      狀態欠佳，尚且未知何時能重返崗位，復職後身體能否勝

      任均成問題，顯已造成廟方人員輪值排補之困擾，方才告

      知其無須再參與廟方工作。本件並非依勞基法規定資遣原

      告，原告藉此索取高額得利，並無理由。本件被告僅同意

      原告請求之住院薪資3,666元，其餘主張均無法認同。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自民國104年6月12日起至112年2月23日止，擔任

    被告廟宇廟祝，每月固定領取薪資20,000元；兩造間就原告

    工作內容並無工作守則明示約定，原告上下班無庸簽到而無

    簽到、退紀錄可資查詢；原告嗣於112年2月13日起因病住院

    ，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出院後即遭被告通知不再續聘為

    被告廟宇廟祝；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至112年2月23日

    為滿78歲之人；被告廟宇全名為「甲○○○○○○○○○○」，主祀三

    山國王，宗教別為道教，負責人產生方式由管理委員無記名

    投票產出，已向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辦訖寺廟登記等節，除

    為兩造不爭執外，並有卷附原告111年12月、112年2月份薪

    資袋影本各1紙、屏東縣政府112年8月10日屏府民禮字第112

    53081700函1紙，被告廟宇112年3、4月管理委員臨時會會議

    紀錄2紙等可循，上情首堪信為真。兩造分別爭執如上，從

    而本件爭點應為：㈠本件有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㈡如有，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主張之各項金額，是否有理由而應准

    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本件勞動關係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

      用：

　　　⒈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別

        ，在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

        組織上從屬性之有無（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

        號判決參照），所謂「人格從屬性」係指勞工對於自己

        工作時間不能自行支配，且對於雇主工作上之指揮監督

        有服從之義務；所謂「經濟上從屬性」係指勞工完全被

        納入雇主經濟組織與生產結構之內，亦即勞工不是為自

        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從屬於雇主，為雇主之目的而勞

        動。復按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

        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

        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他方

        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

        ，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且可能無償者不同（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354號判決參照）。又適用勞動基準法以

        具有僱傭關係為前提，事業單位與勞工間如具僱傭關係

        ，且為法定或指定適用之行業或工作者，其勞動條件即

        有該法之適用。事業單位應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依該法

        第3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係依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規定之「場所單位」之主要經濟活動為其分類基

        礎。而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6次修訂版規定，凡

        設有主持人，並備經典、法物，經常供公眾從事宗教儀

        式及宗教活動之寺、廟、堂、壇、庵、觀、院等，係歸

        屬於「傳教機構」，並自99年1月1日起應適用勞動基準

        法，此亦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民國98年9月8日以勞動

        1字第0980130696號公告在案。據此，傳教機構與所僱

        勞工間如具僱傭關係者，自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之適用。

　　　⒉首查，被告就兩造間存有僱傭關係乙情並無爭執(被告11

        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照，本院卷第63頁)，僅辯稱

        ：兩造於原告104年間初聘任為廟祝時，即經約明因被

        告廟宇非一般營利事業，利潤不豐，故以按月20,000元

        計算原告最高薪資，本件即不應適用勞基法關於最低薪

        資等福利規定云云。惟按，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職是，本件如認兩造間確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關

        係性質，自無從由勞資雙方以私下協議排除前開規定之

        適用，被告辯稱兩造曾有排除勞基法規定適用合意，縱

        然為真，亦與上開規定牴觸而顯然無效，本件自無從據

        此免除被告依勞基法應負擔之雇主責任。

　　　⒊第查，就原告本件擔任廟祝工作性質及內容而言，與被

        告間之勞雇關係亦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

        性，有下列事證可稽：本件除據原告主張略以：「工作

        時間為早上5點負責開啟廟門開始至晚上9點間關閉廟門

        為止，其間均須待在廟宇內從事環境整理、巡查等工作

        ，且被告廟宇又分內、外營而有不同區域，原告均需不

        定時巡查，又原告工作時如有需要離開被告廟宇，需向

        廟方人員如會計報備，伊亦會請其妻到場代班，至就薪

        資部分，雙方約定每月薪資為20,000元，此觀薪資袋影

        本自明，再被告廟宇僅有伊1人為廟祝，其工作並無他

        人代勞」等語外，亦據證人乙○○於審理期日到庭證述略

        以：「原告是廟祝，被告廟宇只有1個廟祝，原告平日

        負責開廟門，大約都是早上5點多來開廟門，接著就奉

        香、敬茶，工作時間大約兩小時左右，接著他就在廟裡

        專屬房間休息，偶爾他會休息或者離開廟宇，他會跟我

        講一聲，但不需要跟我們報備，原告大約2、3點又進行

        跟上午差不多的工作內容，也差不多工作兩小時左右，

        大約4、5點左右結束，就回家洗澡吃晚餐，大約8點左

        右他會回到廟裡來把外營以及本廟的廟門關閉，並處理

        廟內事務，9點就會離開廟了，半夜沒有住在廟裡，9點

        過後廟裡面就沒有人了。被告廟宇不管例假日都會開門

        ，原告在周休二日或是國定假日都會來上班，沒有固定

        休假。他如果要一整天或是半天無法來廟裡，會請他太

        太代班，但這樣的情形不多，我任職的兩年間大約4、5

        次而已。原告會跟我報備，我也跟他說請他要讓主委知

        道。」等語(本院卷第153頁參照)，以及證人丁○○到庭

        證述略以：「原告擔任廟祝的工作內容為早上5點來開

        廟門，接著就奉香敬茶，然後去外營等地拜廟，時間約

        為一至兩小時，回來廟以後，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情就會

        先休息，原告是在廟內用膳，原告的工作時間並不固定

        ，有地方需要幫忙處理就要去做，他是到晚上9點關門

        後才回家，白天到晚上這段時間都在廟內。被告廟宇36

        5天都開門。原告如果要請假，都會請他太太來代班。

        」等語(本院卷第156至157頁參照)，所述核與原告前揭

        主張基本吻合，則系爭勞動關係被告廟宇對原告具有人

        格支配地位，原告工作內容為廟祝應負擔之事務而與被

        告廟宇具組織上之分工從屬性，並原告係以執行廟祝全

        時工作而按月領取固定薪資20,000元，經濟上而言與被

        告廟宇實緊密相連等節，與事實相符，揆諸上揭說明，

        既兩造間勞動關係顯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

        性，所存僱傭關係核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關係性質，堪

        以認定，本件即無不適用勞基法之理。被告辯稱被告廟

        宇並非營利機構，且已與原告約明無勞基法之適用云云

        ，於法未合，自非可採，本件自應依勞基法規定意旨，

        審視原告主張之各該項目請求金額是否有據。

　　㈡原告得依勞基法請求之各項金額如下：

　　　⒈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12年2月13日至同年月23日住院期

        間工資3,666元部分：

　　　　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

        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

        第38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告此部分金額主張業經

        認諾(本院卷第73頁被告11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照)

        ，揆諸上揭規定，自應為被告此部分敗訴之判決，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3,666元，應如數照准。

　　　⒉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基本工資差額242,708元部分：

　　　　按勞基法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第2項)前項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而查，原告主張自104年任職被告廟宇廟祝時起，按月工資為20,000元，被告就此亦無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111年12月薪資袋影本可循(本院卷第33頁)。又原告於本件審理中之113年1月2日審理期日當庭限縮起訴範圍，僅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勞動契約終止之日止，上開約定工資與法定基本工資之差額；且兩造自107年間起約定20,000元工資經核，實已低於行政院公告之法定基本工資無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補足上開期間按月最低基本工資差額，自有所據。又以，原告本件工作時間每日均達8小時(詳後述)，非屬約定部分工時之工作性質而屬全時工作內容，原告請求自107年3月30日起按月給付最低法定基本工資，於法亦無不合。查自107年起迄112年間法定基本工資數額有如判決附表「基本工資差額」欄所示，經依原告主張之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工作期間計算，原告本件得請求之期間基本工資差額應為：223,586元(計算式詳附表)，即應如數照准，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資遣費76,6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已於被告廟宇自104年6月12日起迄112年2

        月23日止連續工作7年8個月，則於112年2月23日遭被告

        廟宇資遣，被告廟宇自應依勞基法第17條第1項規定，

        以每滿1年工作年資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

        ；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

        個月者以1個月計。依此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7

        6,600元(計算式：7.66年×半薪即10,000元=76,600元)

        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其於112年2月23日要求原

        告離職之原因，實為原告年事已高，且已逾65歲法定退

        休年齡，又原告甫病癒出院，惟體況已不符被告廟宇廟

        祝工作所需，為保障兩造權益，僅得請求原告去職，性

        質上亦係要求原告退休之意，則被告請求原告退休既屬

        有據，自無給付所謂資遣費義務等語。經查，原告為00

        年0月00日出生，及至112年2月23日為滿78歲之人，已

        說明如上。又按「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

        制其退休：一、年滿六十五歲者。」勞基法第54條第1

        項第1款定有明文。職是，本件原告於112年2月23日已

        滿65歲，被告廟宇本於雇主身分援依勞基法前揭規定主

        張原告屆齡退休，即有所據。又本件原告既經被告依法

        強制退休廟祝工作，自無勞基法關於給付資遣費、預告

        工資等規定之適用，僅生原告得另行主張勞基法第六章

        退休專章等相關退休制度權益爾。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76,600元資遣費，於法不合，即無從准許，被告辯稱

        如上，尚屬有據，本件應駁回原告此部分起訴。

　　　⒋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未提撥勞工退休金110,4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任職被告廟宇間期間，被告未曾投保勞

        保，且未曾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

        規定，按月提繳薪資百分之6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

        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又原告已屆該條例第24

        條第1項規定之60歲得一次請領退休金規定，被告上揭

        不作為，已生原告退休金請領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

        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賠償未提繳之損

        害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略以，伊未否認未曾為原

        告提撥或投保勞保，惟兩造本已約明本件無勞基法適用

        ，伊即無賠償義務云云。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保險條例

        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

        ，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

        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依同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

        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

        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

        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

        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

        ，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

        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

        602號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未曾為原告投保勞保及提

        撥退休金既為被告不爭執，揆諸前揭勞工退休金條例及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意旨，原告主張以約定薪資20,000元

        為計算基準，請求本件起訴前回溯5年內即自107年3月3

        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按月薪資百分之6金額之未提

        撥損害賠償，即有所據，應予准許。而依原告主張之區

        間薪資計算未提撥之損害金額，應為70,800元(計算式

        詳附表「未提撥勞工退休金」欄)，原告此部分金額之

        主張自應准許，逾此金額之主張，則非有據，不應准許

        。

　　　⒌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加班費585,403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受聘僱為廟祝以來，每天下午5

        點起迄晚上10點下班止，為加班工作時數，且原告迄至

        112年2月23日退休止未曾休假，每日均按時到班，如以

        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之每月加班時數上限46小時計

        算，合計原告共工作92個月，並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依

        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2/3加班費，則原告共得請求被告

        補發加班費合計585,403元等語(計算式：92個月×1.66

        倍×83.33元時薪×46小時=585,403元)。惟為被告否認，

        除否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外，亦否認本件有勞基法適用

        。查本件並未據被告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設置員

        工出勤簿，並兩造並未約定原告上、下班應打卡，則本

        件已無從藉紀錄資料還原原告確實上班時間。又依證人

        乙○○、丙○○、丁○○證述內容(本院卷第152至156頁審理

        筆錄參照)及原告自陳相互以參，本件大致可知，原告

        每日約於5時許負責開啟被告廟宇大門後上工，上午約

        工作2、3小時即可休息，原告並開始準備午餐用膳，下

        午則自2、3點許上工，並工作約2、3小時後，準備用膳

        晚餐，另晚間則自7、8時許工作直至9時許關閉寺廟大

        門，則縱然以原告最有利方式計算，即上、下午班各3

        小時計，另晚班以2小時計，原告每日工作之總時數並

        未超過8小時(3+3+2=8)，核與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

        之每日工作上限8小時相符。又勞基法固然規定有每日

        工作時數上限，但雇主並非不得與勞工協商約定工作時

        段，故本件縱然原告係於晚間9點左右下班，惟合計總

        工時既然未超過8小時，本件即難認定下午5點後即屬加

        班時段而被告有給付加班費義務。從而本件原告起訴請

        求被告給付如上金額加班費，並無理由，此部分主張礙

        難准許，應予駁回。

　　　⒍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週休2日上班工資525,708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7年3月30日起迄退休之日即112年2月

        23日止，1年365天均未休假，則每週週休2日例假日上

        班部分，被告即應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上班日

        工資等語。被告雖不否認原告確實於週休例假日均有上

        班，惟辯稱略以，當初聘僱原告時，即已約明薪水上限

        為每月20,000元，被告自無再增加給付工資義務等語。

        查原告1年365天每日大致均有到工上任乙情，除為原告

        自陳如是外，同據證人乙○○(本院卷第153頁上方)、楊

        泰聖(本院卷第155頁上方)、丁○○(本院卷第156頁下方

        至157頁上方)等於本院審理期日證述詳實，被告就此亦

        未否認，則原告確實均有於週休例假日上班之情，首堪

        認定屬實。第按勞基法第36條第1項明定：「勞工每7日

        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

        第39條明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

        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

        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

        工作者，亦同。」則原告主張被告應加倍給付週休2日

        上班工資，核屬有據，應予准許。依此計算原告自107

        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12日止【按依原告起訴狀自陳

        ，其於112年2月13日起迄同年月23日退休時止，因病住

        院治療而未上班，故此一區間不列入計算之基礎事實】

        週休2日上班加倍工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工資

        為：337,997元(計算式詳附表「週休2日上班工資」欄)

        ，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⒎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特休日上班工資61,99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到工起迄112年2月23日退

        休離職時止，1年365天均到工上班，被告未曾依勞基法

        第38條規定給予年資計算為基礎之特別休假，則原告自

        得依同法第39向被告主張給付特別休假上班之加倍工資

        等語。被告就此並未否認，僅以兩造當初約明本件無勞

        基法適用云云資為答辯。而查，原告係自104年6月12日

        受聘為被告廟宇廟祝，被告就此並無爭執，則原告本件

        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有如附表所

        示日數之特別休假日數仍上班，堪以認定。按特別休假

        仍上班，雇主應加倍給付工資，為勞基法第39條明定，

        經依原告年資及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特別休假日

        數計算，原告本件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工資應為：55,3

        33元(計算式詳附表「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欄)，原告

        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⒏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因擔任廟祝職務而罹患缺血性腸炎，屬職

        業災害，原告並為此受有住院費用、看護費用損失合計

        如上金額，並有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住院收據等件可

        證，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如

        數支付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未能證明罹患

        此疾與廟祝職務有關，請求自非有據等語。經查，本件

        固據原告主張如上，惟細繹原告所提上開診斷證明書(

        本院卷第23頁參照)，其上固載明原告於112年2月13日

        受有缺血性腸炎疾病，然並無染病原因與職業內容相關

        之記載或說明，則原告罹患上疾是否確屬職業災害，並

        未據原告舉證證明其間因果關係，復遍查全卷資料，亦

        無證據足堪佐證原告所述為真，揆諸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此部分主張自無從為原告有利認定

        ，請求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並無理由，不應准

        許。

　　　⒐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個月資遣預告工資26,400元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

        法定30日前期間預告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則依同條第3

        項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1個月即30日工資26,400元

        云云。惟查，本件係被告係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

        規定強制原告退休，並非資遣原告而終止勞動契約，已

        說明如上，則本件自不生資遣費給付、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法定期間疑義，原告僅得依勞基法等關於退休篇章規

        定，向被告主張退休權益保障，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尚應

        給付30日期間之預告工資，於勞基法體系未合而有誤會

        ，本院自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住院期間工資、基本工資差額、未提撥勞工退休金、週休

    2日上班工資、特休假日上班工資，合計請求被告給付691,3

    82元，及自112年8月29日起(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

    第49頁送達回證參照)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主張，則無

    理由，不應准許，此部分主張即應駁回之。

七、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

基本工資差額     起迄日 薪資 法定基本薪資 每月差額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22,000元 2,000元 18,129元（計算式：｛2,000÷31×2｝＋｛2,0009｝＝18,129）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100元 3,100元 37,200元（計算式：3,10012＝37,200）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800元 3,800元 45,600元（計算式：3,80012＝45,600）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24,000元 4,000元 48,000元（計算式：4,00012＝48,000）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25,250元 5,250元 63,000元（計算式：5,25012＝63,000）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20,000元 26,400元 6,400元 11,657元【計算式：6,400＋｛6,400÷28×23｝＝11,657】    合計 223,586元 未提撥勞工退休金     起迄日 薪資 6％金額 月份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9 10,800元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2年1月1日112年2月23日 20,000元 1,200元 2 2,400元    合計 70,800元 週休2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六、日天數 小計 備註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9＋8＋9＋9＋8＋10＋8＋8＋10＝79 52,666元 單日日薪以每月20,000元/30日計算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8＋8＋10＋8＋8＋10＋8＋9＋9＋8＋9＋9＝104 6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8＋9＋9＋8＋10＋8＋8＋10＋8＋9＋9＋8＝104 6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8＋10＋8＋9＋9＋8＋10＋8＋8＝104 69,333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9＋9＋8＋10＋8＋8＋10＋8＋9＝105 69,999元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666.66元 8＋3＝11 7,333元    合計 337,997元  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服務年資 特休天數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2年以上3年未滿 10天 6,667元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滿 14天 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滿 14天 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83天 55,333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7號
原      告  鄧福清  
訴訟代理人  鄧朝興  


被      告  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王廟


法定代理人  許仁壽  
訴訟代理人  盧世全  
            黃永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91,382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29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60，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第2項）請求病假給予半薪、資遣費、在職期間未提撥勞退6％、加班費、應休未休假金額、休息及例假日加班費與職業災害補償。嗣於113年1月2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28,2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揭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受僱於被告，任職廟祝工作，薪資每月20,000元。工作內容為每日清晨5點至被告處開廟門、整理廟內外清潔、敬香奉茶約1至2個小時後，至廟外即位於村莊內四方位之東西南北營，進行清潔、敬香奉茶等工作（早晚各一次）。返回廟宇後則從事服務香客、引領其參拜路線等工作，下午工作結束後會返家短暫休息，直至晚上約8點再至廟宇將外營及本廟之廟門關閉後返家。伊任職期間工時過長無加班費，全年無休假亦無例假日及休息日，無給予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或特休未休之工資，復未照實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每月薪資均低於歷年之法定基本薪資，尤有甚者，伊因長年處於工時過長之環境，致受有職業災害。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住院後，至000年0月00日出院，不料，被告竟於112年3月16日告知伊自即日起解雇並未給予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嗣兩造經屏東縣政府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伊深感勞動權益受嚴重侵害，爰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項目如下：㈠住院薪資計3,666元。㈡自106年1月至112年2月，每月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共計242,708元。㈢資遣費76,600元。㈣未提撥勞工退休金計110,400元。㈤未給付加班費用計585,403元。㈥104年6月19日至112年2月13日之例休日上班工資計525,708元。㈦特休日上班工資計61,999元。㈧職災申請95,359元。㈨預告工資1個月26,400元。為此，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28,2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非營利性質之廟宇，廟宇內之成員如委員、志工團隊、爐主等基於信仰除自發性出錢出力外，均為無給職。原告於000年0月間經當屆爐主引薦擔任顧廟人（即廟祝）時，被告即已明確告知，廟方因為承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而性質特殊，並無任何生財收入管道，非屬勞動基準法規範之範疇，僅能依廟方百年來之先人執事所立下之習慣法則，按月支給固定金額，遇有顧廟者離職，則依生活物價調整，發放適宜之慰撫金以告慰藉，此並經原告同意在先。而所謂顧廟者，其於廟方僅司掌照看門戶，廟方與顧廟者不具從屬性，其時間、場所亦無拘束性，廟方成員對其亦無指揮監督權，係自願為宗教奉獻之服務性質。況廟方大小事務如節日科儀慶典等，均由廟方按人員編組無給職之派遣工作，非如原告所稱事事參與。從而本件並非勞基法規定之一般僱傭關係，即無勞基法之適用。況被告廟宇亦非一般營利事業性質，與公司行號為營利單位情形有別，亦非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則本件原告援引勞基法規定主張如上，亦有誤會，於法不合。
　　㈡原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急診開刀治療，迄至同年月00日出院返家休養，斯時廟方體念原告業已高齡78歲，身心狀態欠佳，尚且未知何時能重返崗位，復職後身體能否勝任均成問題，顯已造成廟方人員輪值排補之困擾，方才告知其無須再參與廟方工作。本件並非依勞基法規定資遣原告，原告藉此索取高額得利，並無理由。本件被告僅同意原告請求之住院薪資3,666元，其餘主張均無法認同。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自民國104年6月12日起至112年2月23日止，擔任被告廟宇廟祝，每月固定領取薪資20,000元；兩造間就原告工作內容並無工作守則明示約定，原告上下班無庸簽到而無簽到、退紀錄可資查詢；原告嗣於112年2月13日起因病住院，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出院後即遭被告通知不再續聘為被告廟宇廟祝；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至112年2月23日為滿78歲之人；被告廟宇全名為「甲○○○○○○○○○○」，主祀三山國王，宗教別為道教，負責人產生方式由管理委員無記名投票產出，已向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辦訖寺廟登記等節，除為兩造不爭執外，並有卷附原告111年12月、112年2月份薪資袋影本各1紙、屏東縣政府112年8月10日屏府民禮字第11253081700函1紙，被告廟宇112年3、4月管理委員臨時會會議紀錄2紙等可循，上情首堪信為真。兩造分別爭執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㈠本件有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㈡如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主張之各項金額，是否有理由而應准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本件勞動關係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⒈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別，在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之有無（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判決參照），所謂「人格從屬性」係指勞工對於自己工作時間不能自行支配，且對於雇主工作上之指揮監督有服從之義務；所謂「經濟上從屬性」係指勞工完全被納入雇主經濟組織與生產結構之內，亦即勞工不是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從屬於雇主，為雇主之目的而勞動。復按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且可能無償者不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54號判決參照）。又適用勞動基準法以具有僱傭關係為前提，事業單位與勞工間如具僱傭關係，且為法定或指定適用之行業或工作者，其勞動條件即有該法之適用。事業單位應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依該法第3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係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規定之「場所單位」之主要經濟活動為其分類基礎。而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6次修訂版規定，凡設有主持人，並備經典、法物，經常供公眾從事宗教儀式及宗教活動之寺、廟、堂、壇、庵、觀、院等，係歸屬於「傳教機構」，並自99年1月1日起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此亦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民國98年9月8日以勞動1字第0980130696號公告在案。據此，傳教機構與所僱勞工間如具僱傭關係者，自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適用。
　　　⒉首查，被告就兩造間存有僱傭關係乙情並無爭執(被告11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照，本院卷第63頁)，僅辯稱：兩造於原告104年間初聘任為廟祝時，即經約明因被告廟宇非一般營利事業，利潤不豐，故以按月20,000元計算原告最高薪資，本件即不應適用勞基法關於最低薪資等福利規定云云。惟按，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職是，本件如認兩造間確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關係性質，自無從由勞資雙方以私下協議排除前開規定之適用，被告辯稱兩造曾有排除勞基法規定適用合意，縱然為真，亦與上開規定牴觸而顯然無效，本件自無從據此免除被告依勞基法應負擔之雇主責任。
　　　⒊第查，就原告本件擔任廟祝工作性質及內容而言，與被告間之勞雇關係亦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有下列事證可稽：本件除據原告主張略以：「工作時間為早上5點負責開啟廟門開始至晚上9點間關閉廟門為止，其間均須待在廟宇內從事環境整理、巡查等工作，且被告廟宇又分內、外營而有不同區域，原告均需不定時巡查，又原告工作時如有需要離開被告廟宇，需向廟方人員如會計報備，伊亦會請其妻到場代班，至就薪資部分，雙方約定每月薪資為20,000元，此觀薪資袋影本自明，再被告廟宇僅有伊1人為廟祝，其工作並無他人代勞」等語外，亦據證人乙○○於審理期日到庭證述略以：「原告是廟祝，被告廟宇只有1個廟祝，原告平日負責開廟門，大約都是早上5點多來開廟門，接著就奉香、敬茶，工作時間大約兩小時左右，接著他就在廟裡專屬房間休息，偶爾他會休息或者離開廟宇，他會跟我講一聲，但不需要跟我們報備，原告大約2、3點又進行跟上午差不多的工作內容，也差不多工作兩小時左右，大約4、5點左右結束，就回家洗澡吃晚餐，大約8點左右他會回到廟裡來把外營以及本廟的廟門關閉，並處理廟內事務，9點就會離開廟了，半夜沒有住在廟裡，9點過後廟裡面就沒有人了。被告廟宇不管例假日都會開門，原告在周休二日或是國定假日都會來上班，沒有固定休假。他如果要一整天或是半天無法來廟裡，會請他太太代班，但這樣的情形不多，我任職的兩年間大約4、5次而已。原告會跟我報備，我也跟他說請他要讓主委知道。」等語(本院卷第153頁參照)，以及證人丁○○到庭證述略以：「原告擔任廟祝的工作內容為早上5點來開廟門，接著就奉香敬茶，然後去外營等地拜廟，時間約為一至兩小時，回來廟以後，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情就會先休息，原告是在廟內用膳，原告的工作時間並不固定，有地方需要幫忙處理就要去做，他是到晚上9點關門後才回家，白天到晚上這段時間都在廟內。被告廟宇365天都開門。原告如果要請假，都會請他太太來代班。」等語(本院卷第156至157頁參照)，所述核與原告前揭主張基本吻合，則系爭勞動關係被告廟宇對原告具有人格支配地位，原告工作內容為廟祝應負擔之事務而與被告廟宇具組織上之分工從屬性，並原告係以執行廟祝全時工作而按月領取固定薪資20,000元，經濟上而言與被告廟宇實緊密相連等節，與事實相符，揆諸上揭說明，既兩造間勞動關係顯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所存僱傭關係核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關係性質，堪以認定，本件即無不適用勞基法之理。被告辯稱被告廟宇並非營利機構，且已與原告約明無勞基法之適用云云，於法未合，自非可採，本件自應依勞基法規定意旨，審視原告主張之各該項目請求金額是否有據。
　　㈡原告得依勞基法請求之各項金額如下：
　　　⒈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12年2月13日至同年月23日住院期間工資3,666元部分：
　　　　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告此部分金額主張業經認諾(本院卷第73頁被告11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照)，揆諸上揭規定，自應為被告此部分敗訴之判決，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666元，應如數照准。
　　　⒉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基本工資差額242,708元部分：
　　　　按勞基法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第2項)前項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而查，原告主張自104年任職被告廟宇廟祝時起，按月工資為20,000元，被告就此亦無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111年12月薪資袋影本可循(本院卷第33頁)。又原告於本件審理中之113年1月2日審理期日當庭限縮起訴範圍，僅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勞動契約終止之日止，上開約定工資與法定基本工資之差額；且兩造自107年間起約定20,000元工資經核，實已低於行政院公告之法定基本工資無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補足上開期間按月最低基本工資差額，自有所據。又以，原告本件工作時間每日均達8小時(詳後述)，非屬約定部分工時之工作性質而屬全時工作內容，原告請求自107年3月30日起按月給付最低法定基本工資，於法亦無不合。查自107年起迄112年間法定基本工資數額有如判決附表「基本工資差額」欄所示，經依原告主張之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工作期間計算，原告本件得請求之期間基本工資差額應為：223,586元(計算式詳附表)，即應如數照准，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資遣費76,6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已於被告廟宇自104年6月12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連續工作7年8個月，則於112年2月23日遭被告廟宇資遣，被告廟宇自應依勞基法第17條第1項規定，以每滿1年工作年資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依此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76,600元(計算式：7.66年×半薪即10,000元=76,600元)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其於112年2月23日要求原告離職之原因，實為原告年事已高，且已逾65歲法定退休年齡，又原告甫病癒出院，惟體況已不符被告廟宇廟祝工作所需，為保障兩造權益，僅得請求原告去職，性質上亦係要求原告退休之意，則被告請求原告退休既屬有據，自無給付所謂資遣費義務等語。經查，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及至112年2月23日為滿78歲之人，已說明如上。又按「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一、年滿六十五歲者。」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職是，本件原告於112年2月23日已滿65歲，被告廟宇本於雇主身分援依勞基法前揭規定主張原告屆齡退休，即有所據。又本件原告既經被告依法強制退休廟祝工作，自無勞基法關於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等規定之適用，僅生原告得另行主張勞基法第六章退休專章等相關退休制度權益爾。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6,600元資遣費，於法不合，即無從准許，被告辯稱如上，尚屬有據，本件應駁回原告此部分起訴。
　　　⒋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未提撥勞工退休金110,4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任職被告廟宇間期間，被告未曾投保勞保，且未曾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繳薪資百分之6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又原告已屆該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之60歲得一次請領退休金規定，被告上揭不作為，已生原告退休金請領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賠償未提繳之損害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略以，伊未否認未曾為原告提撥或投保勞保，惟兩造本已約明本件無勞基法適用，伊即無賠償義務云云。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保險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未曾為原告投保勞保及提撥退休金既為被告不爭執，揆諸前揭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意旨，原告主張以約定薪資20,000元為計算基準，請求本件起訴前回溯5年內即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按月薪資百分之6金額之未提撥損害賠償，即有所據，應予准許。而依原告主張之區間薪資計算未提撥之損害金額，應為70,800元(計算式詳附表「未提撥勞工退休金」欄)，原告此部分金額之主張自應准許，逾此金額之主張，則非有據，不應准許。
　　　⒌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加班費585,403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受聘僱為廟祝以來，每天下午5點起迄晚上10點下班止，為加班工作時數，且原告迄至112年2月23日退休止未曾休假，每日均按時到班，如以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之每月加班時數上限46小時計算，合計原告共工作92個月，並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依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2/3加班費，則原告共得請求被告補發加班費合計585,403元等語(計算式：92個月×1.66倍×83.33元時薪×46小時=585,403元)。惟為被告否認，除否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外，亦否認本件有勞基法適用。查本件並未據被告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設置員工出勤簿，並兩造並未約定原告上、下班應打卡，則本件已無從藉紀錄資料還原原告確實上班時間。又依證人乙○○、丙○○、丁○○證述內容(本院卷第152至156頁審理筆錄參照)及原告自陳相互以參，本件大致可知，原告每日約於5時許負責開啟被告廟宇大門後上工，上午約工作2、3小時即可休息，原告並開始準備午餐用膳，下午則自2、3點許上工，並工作約2、3小時後，準備用膳晚餐，另晚間則自7、8時許工作直至9時許關閉寺廟大門，則縱然以原告最有利方式計算，即上、下午班各3小時計，另晚班以2小時計，原告每日工作之總時數並未超過8小時(3+3+2=8)，核與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之每日工作上限8小時相符。又勞基法固然規定有每日工作時數上限，但雇主並非不得與勞工協商約定工作時段，故本件縱然原告係於晚間9點左右下班，惟合計總工時既然未超過8小時，本件即難認定下午5點後即屬加班時段而被告有給付加班費義務。從而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如上金額加班費，並無理由，此部分主張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⒍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週休2日上班工資525,708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7年3月30日起迄退休之日即112年2月23日止，1年365天均未休假，則每週週休2日例假日上班部分，被告即應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上班日工資等語。被告雖不否認原告確實於週休例假日均有上班，惟辯稱略以，當初聘僱原告時，即已約明薪水上限為每月20,000元，被告自無再增加給付工資義務等語。查原告1年365天每日大致均有到工上任乙情，除為原告自陳如是外，同據證人乙○○(本院卷第153頁上方)、楊泰聖(本院卷第155頁上方)、丁○○(本院卷第156頁下方至157頁上方)等於本院審理期日證述詳實，被告就此亦未否認，則原告確實均有於週休例假日上班之情，首堪認定屬實。第按勞基法第36條第1項明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第39條明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則原告主張被告應加倍給付週休2日上班工資，核屬有據，應予准許。依此計算原告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12日止【按依原告起訴狀自陳，其於112年2月13日起迄同年月23日退休時止，因病住院治療而未上班，故此一區間不列入計算之基礎事實】週休2日上班加倍工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工資為：337,997元(計算式詳附表「週休2日上班工資」欄)，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⒎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特休日上班工資61,99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到工起迄112年2月23日退休離職時止，1年365天均到工上班，被告未曾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給予年資計算為基礎之特別休假，則原告自得依同法第39向被告主張給付特別休假上班之加倍工資等語。被告就此並未否認，僅以兩造當初約明本件無勞基法適用云云資為答辯。而查，原告係自104年6月12日受聘為被告廟宇廟祝，被告就此並無爭執，則原告本件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有如附表所示日數之特別休假日數仍上班，堪以認定。按特別休假仍上班，雇主應加倍給付工資，為勞基法第39條明定，經依原告年資及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特別休假日數計算，原告本件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工資應為：55,333元(計算式詳附表「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欄)，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⒏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因擔任廟祝職務而罹患缺血性腸炎，屬職業災害，原告並為此受有住院費用、看護費用損失合計如上金額，並有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住院收據等件可證，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如數支付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未能證明罹患此疾與廟祝職務有關，請求自非有據等語。經查，本件固據原告主張如上，惟細繹原告所提上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3頁參照)，其上固載明原告於112年2月13日受有缺血性腸炎疾病，然並無染病原因與職業內容相關之記載或說明，則原告罹患上疾是否確屬職業災害，並未據原告舉證證明其間因果關係，復遍查全卷資料，亦無證據足堪佐證原告所述為真，揆諸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部分主張自無從為原告有利認定，請求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並無理由，不應准許。
　　　⒐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個月資遣預告工資26,400元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法定30日前期間預告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1個月即30日工資26,400元云云。惟查，本件係被告係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強制原告退休，並非資遣原告而終止勞動契約，已說明如上，則本件自不生資遣費給付、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法定期間疑義，原告僅得依勞基法等關於退休篇章規定，向被告主張退休權益保障，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尚應給付30日期間之預告工資，於勞基法體系未合而有誤會，本院自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期間工資、基本工資差額、未提撥勞工退休金、週休2日上班工資、特休假日上班工資，合計請求被告給付691,382元，及自112年8月29日起(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49頁送達回證參照)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此部分主張即應駁回之。
七、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
		基本工資差額

		


		


		


		




		起迄日

		薪資

		法定基本薪資

		每月差額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22,000元

		2,000元

		18,129元（計算式：｛2,000÷31×2｝＋｛2,0009｝＝18,129）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100元

		3,100元

		37,200元（計算式：3,10012＝37,200）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800元

		3,800元

		45,600元（計算式：3,80012＝45,600）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24,000元

		4,000元

		48,000元（計算式：4,00012＝48,000）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25,250元

		5,250元

		63,000元（計算式：5,25012＝63,000）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20,000元

		26,400元

		6,400元

		11,657元【計算式：6,400＋｛6,400÷28×23｝＝11,657】



		


		


		


		合計

		223,586元



		未提撥勞工退休金

		


		


		


		




		起迄日

		薪資

		6％金額

		月份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9

		10,800元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2年1月1日112年2月23日

		20,000元

		1,200元

		2

		2,400元



		


		


		


		合計

		70,800元



		週休2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六、日天數

		小計

		備註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9＋8＋9＋9＋8＋10＋8＋8＋10＝79

		52,666元

		單日日薪以每月20,000元/30日計算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8＋8＋10＋8＋8＋10＋8＋9＋9＋8＋9＋9＝104

		6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8＋9＋9＋8＋10＋8＋8＋10＋8＋9＋9＋8＝104

		6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8＋10＋8＋9＋9＋8＋10＋8＋8＝104

		69,333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9＋9＋8＋10＋8＋8＋10＋8＋9＝105

		69,999元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666.66元

		8＋3＝11

		7,333元

		




		


		


		合計

		337,997元

		




		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服務年資

		特休天數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2年以上3年未滿

		10天

		6,667元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滿

		14天

		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滿

		14天

		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83天

		55,333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7號

原      告  鄧福清  

訴訟代理人  鄧朝興  



被      告  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王廟



法定代理人  許仁壽  

訴訟代理人  盧世全  

            黃永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91,382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29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60，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第2項）請求病假給予半薪、資遣費、在職期間未提撥勞退6％、加班費、應休未休假金額、休息及例假日加班費與職業災害補償。嗣於113年1月2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28,2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揭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受僱於被告，任職廟祝工作，薪資每月20,000元。工作內容為每日清晨5點至被告處開廟門、整理廟內外清潔、敬香奉茶約1至2個小時後，至廟外即位於村莊內四方位之東西南北營，進行清潔、敬香奉茶等工作（早晚各一次）。返回廟宇後則從事服務香客、引領其參拜路線等工作，下午工作結束後會返家短暫休息，直至晚上約8點再至廟宇將外營及本廟之廟門關閉後返家。伊任職期間工時過長無加班費，全年無休假亦無例假日及休息日，無給予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或特休未休之工資，復未照實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每月薪資均低於歷年之法定基本薪資，尤有甚者，伊因長年處於工時過長之環境，致受有職業災害。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住院後，至000年0月00日出院，不料，被告竟於112年3月16日告知伊自即日起解雇並未給予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嗣兩造經屏東縣政府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伊深感勞動權益受嚴重侵害，爰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項目如下：㈠住院薪資計3,666元。㈡自106年1月至112年2月，每月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共計242,708元。㈢資遣費76,600元。㈣未提撥勞工退休金計110,400元。㈤未給付加班費用計585,403元。㈥104年6月19日至112年2月13日之例休日上班工資計525,708元。㈦特休日上班工資計61,999元。㈧職災申請95,359元。㈨預告工資1個月26,400元。為此，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28,2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非營利性質之廟宇，廟宇內之成員如委員、志工團隊、爐主等基於信仰除自發性出錢出力外，均為無給職。原告於000年0月間經當屆爐主引薦擔任顧廟人（即廟祝）時，被告即已明確告知，廟方因為承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而性質特殊，並無任何生財收入管道，非屬勞動基準法規範之範疇，僅能依廟方百年來之先人執事所立下之習慣法則，按月支給固定金額，遇有顧廟者離職，則依生活物價調整，發放適宜之慰撫金以告慰藉，此並經原告同意在先。而所謂顧廟者，其於廟方僅司掌照看門戶，廟方與顧廟者不具從屬性，其時間、場所亦無拘束性，廟方成員對其亦無指揮監督權，係自願為宗教奉獻之服務性質。況廟方大小事務如節日科儀慶典等，均由廟方按人員編組無給職之派遣工作，非如原告所稱事事參與。從而本件並非勞基法規定之一般僱傭關係，即無勞基法之適用。況被告廟宇亦非一般營利事業性質，與公司行號為營利單位情形有別，亦非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則本件原告援引勞基法規定主張如上，亦有誤會，於法不合。

　　㈡原告於112年2月13日，因病急診開刀治療，迄至同年月00日出院返家休養，斯時廟方體念原告業已高齡78歲，身心狀態欠佳，尚且未知何時能重返崗位，復職後身體能否勝任均成問題，顯已造成廟方人員輪值排補之困擾，方才告知其無須再參與廟方工作。本件並非依勞基法規定資遣原告，原告藉此索取高額得利，並無理由。本件被告僅同意原告請求之住院薪資3,666元，其餘主張均無法認同。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自民國104年6月12日起至112年2月23日止，擔任被告廟宇廟祝，每月固定領取薪資20,000元；兩造間就原告工作內容並無工作守則明示約定，原告上下班無庸簽到而無簽到、退紀錄可資查詢；原告嗣於112年2月13日起因病住院，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出院後即遭被告通知不再續聘為被告廟宇廟祝；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至112年2月23日為滿78歲之人；被告廟宇全名為「甲○○○○○○○○○○」，主祀三山國王，宗教別為道教，負責人產生方式由管理委員無記名投票產出，已向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辦訖寺廟登記等節，除為兩造不爭執外，並有卷附原告111年12月、112年2月份薪資袋影本各1紙、屏東縣政府112年8月10日屏府民禮字第11253081700函1紙，被告廟宇112年3、4月管理委員臨時會會議紀錄2紙等可循，上情首堪信為真。兩造分別爭執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㈠本件有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㈡如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主張之各項金額，是否有理由而應准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本件勞動關係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⒈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別，在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之有無（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判決參照），所謂「人格從屬性」係指勞工對於自己工作時間不能自行支配，且對於雇主工作上之指揮監督有服從之義務；所謂「經濟上從屬性」係指勞工完全被納入雇主經濟組織與生產結構之內，亦即勞工不是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從屬於雇主，為雇主之目的而勞動。復按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且可能無償者不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54號判決參照）。又適用勞動基準法以具有僱傭關係為前提，事業單位與勞工間如具僱傭關係，且為法定或指定適用之行業或工作者，其勞動條件即有該法之適用。事業單位應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依該法第3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係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規定之「場所單位」之主要經濟活動為其分類基礎。而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6次修訂版規定，凡設有主持人，並備經典、法物，經常供公眾從事宗教儀式及宗教活動之寺、廟、堂、壇、庵、觀、院等，係歸屬於「傳教機構」，並自99年1月1日起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此亦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民國98年9月8日以勞動1字第0980130696號公告在案。據此，傳教機構與所僱勞工間如具僱傭關係者，自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適用。

　　　⒉首查，被告就兩造間存有僱傭關係乙情並無爭執(被告11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照，本院卷第63頁)，僅辯稱：兩造於原告104年間初聘任為廟祝時，即經約明因被告廟宇非一般營利事業，利潤不豐，故以按月20,000元計算原告最高薪資，本件即不應適用勞基法關於最低薪資等福利規定云云。惟按，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職是，本件如認兩造間確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關係性質，自無從由勞資雙方以私下協議排除前開規定之適用，被告辯稱兩造曾有排除勞基法規定適用合意，縱然為真，亦與上開規定牴觸而顯然無效，本件自無從據此免除被告依勞基法應負擔之雇主責任。

　　　⒊第查，就原告本件擔任廟祝工作性質及內容而言，與被告間之勞雇關係亦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有下列事證可稽：本件除據原告主張略以：「工作時間為早上5點負責開啟廟門開始至晚上9點間關閉廟門為止，其間均須待在廟宇內從事環境整理、巡查等工作，且被告廟宇又分內、外營而有不同區域，原告均需不定時巡查，又原告工作時如有需要離開被告廟宇，需向廟方人員如會計報備，伊亦會請其妻到場代班，至就薪資部分，雙方約定每月薪資為20,000元，此觀薪資袋影本自明，再被告廟宇僅有伊1人為廟祝，其工作並無他人代勞」等語外，亦據證人乙○○於審理期日到庭證述略以：「原告是廟祝，被告廟宇只有1個廟祝，原告平日負責開廟門，大約都是早上5點多來開廟門，接著就奉香、敬茶，工作時間大約兩小時左右，接著他就在廟裡專屬房間休息，偶爾他會休息或者離開廟宇，他會跟我講一聲，但不需要跟我們報備，原告大約2、3點又進行跟上午差不多的工作內容，也差不多工作兩小時左右，大約4、5點左右結束，就回家洗澡吃晚餐，大約8點左右他會回到廟裡來把外營以及本廟的廟門關閉，並處理廟內事務，9點就會離開廟了，半夜沒有住在廟裡，9點過後廟裡面就沒有人了。被告廟宇不管例假日都會開門，原告在周休二日或是國定假日都會來上班，沒有固定休假。他如果要一整天或是半天無法來廟裡，會請他太太代班，但這樣的情形不多，我任職的兩年間大約4、5次而已。原告會跟我報備，我也跟他說請他要讓主委知道。」等語(本院卷第153頁參照)，以及證人丁○○到庭證述略以：「原告擔任廟祝的工作內容為早上5點來開廟門，接著就奉香敬茶，然後去外營等地拜廟，時間約為一至兩小時，回來廟以後，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情就會先休息，原告是在廟內用膳，原告的工作時間並不固定，有地方需要幫忙處理就要去做，他是到晚上9點關門後才回家，白天到晚上這段時間都在廟內。被告廟宇365天都開門。原告如果要請假，都會請他太太來代班。」等語(本院卷第156至157頁參照)，所述核與原告前揭主張基本吻合，則系爭勞動關係被告廟宇對原告具有人格支配地位，原告工作內容為廟祝應負擔之事務而與被告廟宇具組織上之分工從屬性，並原告係以執行廟祝全時工作而按月領取固定薪資20,000元，經濟上而言與被告廟宇實緊密相連等節，與事實相符，揆諸上揭說明，既兩造間勞動關係顯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所存僱傭關係核屬勞基法規定之勞動關係性質，堪以認定，本件即無不適用勞基法之理。被告辯稱被告廟宇並非營利機構，且已與原告約明無勞基法之適用云云，於法未合，自非可採，本件自應依勞基法規定意旨，審視原告主張之各該項目請求金額是否有據。

　　㈡原告得依勞基法請求之各項金額如下：

　　　⒈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12年2月13日至同年月23日住院期間工資3,666元部分：

　　　　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告此部分金額主張業經認諾(本院卷第73頁被告112年12月1日民事答辯狀參照)，揆諸上揭規定，自應為被告此部分敗訴之判決，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666元，應如數照准。

　　　⒉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基本工資差額242,708元部分：

　　　　按勞基法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第2項)前項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而查，原告主張自104年任職被告廟宇廟祝時起，按月工資為20,000元，被告就此亦無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111年12月薪資袋影本可循(本院卷第33頁)。又原告於本件審理中之113年1月2日審理期日當庭限縮起訴範圍，僅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勞動契約終止之日止，上開約定工資與法定基本工資之差額；且兩造自107年間起約定20,000元工資經核，實已低於行政院公告之法定基本工資無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補足上開期間按月最低基本工資差額，自有所據。又以，原告本件工作時間每日均達8小時(詳後述)，非屬約定部分工時之工作性質而屬全時工作內容，原告請求自107年3月30日起按月給付最低法定基本工資，於法亦無不合。查自107年起迄112年間法定基本工資數額有如判決附表「基本工資差額」欄所示，經依原告主張之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工作期間計算，原告本件得請求之期間基本工資差額應為：223,586元(計算式詳附表)，即應如數照准，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資遣費76,6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已於被告廟宇自104年6月12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連續工作7年8個月，則於112年2月23日遭被告廟宇資遣，被告廟宇自應依勞基法第17條第1項規定，以每滿1年工作年資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依此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76,600元(計算式：7.66年×半薪即10,000元=76,600元)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其於112年2月23日要求原告離職之原因，實為原告年事已高，且已逾65歲法定退休年齡，又原告甫病癒出院，惟體況已不符被告廟宇廟祝工作所需，為保障兩造權益，僅得請求原告去職，性質上亦係要求原告退休之意，則被告請求原告退休既屬有據，自無給付所謂資遣費義務等語。經查，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及至112年2月23日為滿78歲之人，已說明如上。又按「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一、年滿六十五歲者。」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職是，本件原告於112年2月23日已滿65歲，被告廟宇本於雇主身分援依勞基法前揭規定主張原告屆齡退休，即有所據。又本件原告既經被告依法強制退休廟祝工作，自無勞基法關於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等規定之適用，僅生原告得另行主張勞基法第六章退休專章等相關退休制度權益爾。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6,600元資遣費，於法不合，即無從准許，被告辯稱如上，尚屬有據，本件應駁回原告此部分起訴。

　　　⒋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未提撥勞工退休金110,4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任職被告廟宇間期間，被告未曾投保勞保，且未曾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繳薪資百分之6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又原告已屆該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之60歲得一次請領退休金規定，被告上揭不作為，已生原告退休金請領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賠償未提繳之損害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主張略以，伊未否認未曾為原告提撥或投保勞保，惟兩造本已約明本件無勞基法適用，伊即無賠償義務云云。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保險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未曾為原告投保勞保及提撥退休金既為被告不爭執，揆諸前揭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意旨，原告主張以約定薪資20,000元為計算基準，請求本件起訴前回溯5年內即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按月薪資百分之6金額之未提撥損害賠償，即有所據，應予准許。而依原告主張之區間薪資計算未提撥之損害金額，應為70,800元(計算式詳附表「未提撥勞工退休金」欄)，原告此部分金額之主張自應准許，逾此金額之主張，則非有據，不應准許。

　　　⒌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加班費585,403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受聘僱為廟祝以來，每天下午5點起迄晚上10點下班止，為加班工作時數，且原告迄至112年2月23日退休止未曾休假，每日均按時到班，如以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之每月加班時數上限46小時計算，合計原告共工作92個月，並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依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2/3加班費，則原告共得請求被告補發加班費合計585,403元等語(計算式：92個月×1.66倍×83.33元時薪×46小時=585,403元)。惟為被告否認，除否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外，亦否認本件有勞基法適用。查本件並未據被告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設置員工出勤簿，並兩造並未約定原告上、下班應打卡，則本件已無從藉紀錄資料還原原告確實上班時間。又依證人乙○○、丙○○、丁○○證述內容(本院卷第152至156頁審理筆錄參照)及原告自陳相互以參，本件大致可知，原告每日約於5時許負責開啟被告廟宇大門後上工，上午約工作2、3小時即可休息，原告並開始準備午餐用膳，下午則自2、3點許上工，並工作約2、3小時後，準備用膳晚餐，另晚間則自7、8時許工作直至9時許關閉寺廟大門，則縱然以原告最有利方式計算，即上、下午班各3小時計，另晚班以2小時計，原告每日工作之總時數並未超過8小時(3+3+2=8)，核與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之每日工作上限8小時相符。又勞基法固然規定有每日工作時數上限，但雇主並非不得與勞工協商約定工作時段，故本件縱然原告係於晚間9點左右下班，惟合計總工時既然未超過8小時，本件即難認定下午5點後即屬加班時段而被告有給付加班費義務。從而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如上金額加班費，並無理由，此部分主張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⒍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週休2日上班工資525,708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7年3月30日起迄退休之日即112年2月23日止，1年365天均未休假，則每週週休2日例假日上班部分，被告即應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上班日工資等語。被告雖不否認原告確實於週休例假日均有上班，惟辯稱略以，當初聘僱原告時，即已約明薪水上限為每月20,000元，被告自無再增加給付工資義務等語。查原告1年365天每日大致均有到工上任乙情，除為原告自陳如是外，同據證人乙○○(本院卷第153頁上方)、楊泰聖(本院卷第155頁上方)、丁○○(本院卷第156頁下方至157頁上方)等於本院審理期日證述詳實，被告就此亦未否認，則原告確實均有於週休例假日上班之情，首堪認定屬實。第按勞基法第36條第1項明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第39條明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則原告主張被告應加倍給付週休2日上班工資，核屬有據，應予准許。依此計算原告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12日止【按依原告起訴狀自陳，其於112年2月13日起迄同年月23日退休時止，因病住院治療而未上班，故此一區間不列入計算之基礎事實】週休2日上班加倍工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工資為：337,997元(計算式詳附表「週休2日上班工資」欄)，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⒎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特休日上班工資61,99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2日到工起迄112年2月23日退休離職時止，1年365天均到工上班，被告未曾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給予年資計算為基礎之特別休假，則原告自得依同法第39向被告主張給付特別休假上班之加倍工資等語。被告就此並未否認，僅以兩造當初約明本件無勞基法適用云云資為答辯。而查，原告係自104年6月12日受聘為被告廟宇廟祝，被告就此並無爭執，則原告本件主張自107年3月30日起迄112年2月23日止，有如附表所示日數之特別休假日數仍上班，堪以認定。按特別休假仍上班，雇主應加倍給付工資，為勞基法第39條明定，經依原告年資及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特別休假日數計算，原告本件得向被告請求補發之工資應為：55,333元(計算式詳附表「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欄)，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⒏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因擔任廟祝職務而罹患缺血性腸炎，屬職業災害，原告並為此受有住院費用、看護費用損失合計如上金額，並有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住院收據等件可證，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如數支付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未能證明罹患此疾與廟祝職務有關，請求自非有據等語。經查，本件固據原告主張如上，惟細繹原告所提上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3頁參照)，其上固載明原告於112年2月13日受有缺血性腸炎疾病，然並無染病原因與職業內容相關之記載或說明，則原告罹患上疾是否確屬職業災害，並未據原告舉證證明其間因果關係，復遍查全卷資料，亦無證據足堪佐證原告所述為真，揆諸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部分主張自無從為原告有利認定，請求被告給付職災補償95,359元，並無理由，不應准許。

　　　⒐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1個月資遣預告工資26,400元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法定30日前期間預告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1個月即30日工資26,400元云云。惟查，本件係被告係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強制原告退休，並非資遣原告而終止勞動契約，已說明如上，則本件自不生資遣費給付、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法定期間疑義，原告僅得依勞基法等關於退休篇章規定，向被告主張退休權益保障，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尚應給付30日期間之預告工資，於勞基法體系未合而有誤會，本院自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期間工資、基本工資差額、未提撥勞工退休金、週休2日上班工資、特休假日上班工資，合計請求被告給付691,382元，及自112年8月29日起(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49頁送達回證參照)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此部分主張即應駁回之。

七、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

基本工資差額     起迄日 薪資 法定基本薪資 每月差額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22,000元 2,000元 18,129元（計算式：｛2,000÷31×2｝＋｛2,0009｝＝18,129）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100元 3,100元 37,200元（計算式：3,10012＝37,200）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23,800元 3,800元 45,600元（計算式：3,80012＝45,600）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24,000元 4,000元 48,000元（計算式：4,00012＝48,000）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25,250元 5,250元 63,000元（計算式：5,25012＝63,000）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20,000元 26,400元 6,400元 11,657元【計算式：6,400＋｛6,400÷28×23｝＝11,657】    合計 223,586元 未提撥勞工退休金     起迄日 薪資 6％金額 月份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9 10,800元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20,000元 1,200元 12 14,400元 112年1月1日112年2月23日 20,000元 1,200元 2 2,400元    合計 70,800元 週休2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六、日天數 小計 備註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9＋8＋9＋9＋8＋10＋8＋8＋10＝79 52,666元 單日日薪以每月20,000元/30日計算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8＋8＋10＋8＋8＋10＋8＋9＋9＋8＋9＋9＝104 6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8＋9＋9＋8＋10＋8＋8＋10＋8＋9＋9＋8＝104 6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8＋10＋8＋9＋9＋8＋10＋8＋8＝104 69,333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10＋8＋8＋9＋9＋8＋10＋8＋8＋10＋8＋9＝105 69,999元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666.66元 8＋3＝11 7,333元    合計 337,997元  特別休假日上班工資     起迄日 單日薪資 服務年資 特休天數 小計 107年3月30日至107年12月31日 666.66元 2年以上3年未滿 10天 6,667元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滿 14天 9,333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666.66元 3年以上5年未滿 14天 9,333元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112年1月1日至112年2月23日 666.66元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天 10,000元    83天 55,333元 





